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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根据《细则》，在宁波从事直播
电商并达到一定规模、效益、影响力
的企业将获得资助，扶持对象包括
符合条件的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直
播电商基地、网络直播经纪机构
（MCN）、直播电商品牌企业、直播电
商代运营企业、直播电商示范（试
点）创建主体等。

支持直播电商产业链企业引
进。对上年度落户宁波且主营业务
收入5亿元（含）以上的“头部”直播
电商产业链企业，对落户头三年分
别按照300万元、240万元、180万
元给予奖励。

支持直播电商经济核心集聚区
建设。对符合条件的直播电商经济
核心集聚区，按照上年度入驻直播
电商产业链企业直播业务收入总额
20亿元（含）至50亿元、50亿元（含）
至100亿元，100亿元（含）以上分
档，分别给予直播电商经济核心区
运营单位最高不超过500万元、800
万元、1000万元的全额补助。

支持直播电商基地建设。对运
营满一年且符合条件的市级直播电
商基地，按照上年度入驻直播电商
产业链企业直播销售总额5000万
元（含）至 1亿元且同比增长 30%
（含）以上、1亿元（含）至10亿元且
同比增长 20%（含）以上、10 亿元
（含）以上且同比增长10%（含）以上
分档，分别给予基地运营方最高不
超过1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
的全额补助；对符合区（县、市）产业
特色的新设直播电商基地，按照实
际发生的建设运营软硬件投入、场
地租赁等费用（均为不含税费用），
一次性给予基地运营方实际支出
30%的补助，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支持直播电商产业链企业做大
做强。对符合条件的网络直播经纪
机构（MCN），按照政策期内主营业
务（不含商品销售）收入首次达5000
万元（含）至1亿元、1亿元（含）至2
亿元、2亿元（含）至3亿元、3亿元

（含）以上分档，分别给予最高不超
过 300 万元、500 万元、800 万元、
1000万元的全额补助；对符合条件
的直播电商品牌企业，按照政策期
内直播销售额首次达 5000 万元
（含）至1亿元、1亿元（含）至 5亿
元、5亿元（含）至10亿元、10亿元
（含）至20亿元、20亿元以上分档，
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100
万元、2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
的差额补助。同时，对符合条件的
直播电商代运营企业，按照政策期
内直播代运营服务收入首次达
1000万元（含）至5000万元、5000
万元（含）至1亿元、1亿元（含）至2
亿元、2亿元（含）至3亿元、3亿元
（含）以上分档，分别给予最高不超
过 100 万元、200 万元、300 万元、
500万元、800万元的差额补助。

支持直播电商示范（试点）创
建。对直播电商基地、企业被国家、
省商务部门首次认定为直播电子商
务类示范基地（园区）、企业的，一次
性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100万元的奖励；对直播电商基地、
企业首次成功入选国家、省级直播
电子商务类示范案例（创新示范案
例、创新应用优秀案例、最佳实践案
例），一次性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50万元的奖励。同时，对
直播电商基地、企业首次获得天猫
（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快手、
小红书、微信小程序直播等直播平
台认定的专业服务商，一次性给予
20万元的奖励，获得多家平台授权
认定的不重复予以奖励。

需要提醒的是，同一企业当年
度仅选择某一类型（第六条至第九
条）进行申报，且当年度获得的扶持
资金累计补助额不得超过1000万
元。申报企业的费用支付主体、合
同主体和申报主体应一致。同一企
业分别获评国家级、省级荣誉项目
获得奖励的，按照“从高、不重复”原
则享受补差奖励。

根据《细则》，申请本实施细则政
策支持的“头部”直播电商产业链企业
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政策期内注
册登记；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5亿元
（含）以上。

直播电商经济核心集聚区必须具
备以下基本条件：核心集聚区规划边
界清晰；用于直播电商相关产业的直
播间、选品中心、办公用房等面积20
万平方米以上，直播间数量50个以
上，公共配套面积占总面积8%（含）以
上；直播电商产业链企业相对集聚，入
驻直播电商产业链企业上年度直播业
务收入总额20亿元（含）以上。

直播电商基地必须具备以下基本
条件：运营满一年以上；用于直播电商
相关产业的直播间、选品中心、办公用
房等面积5000平方米（含）以上，直播
间数量10个（含）以上，公共配套面积
占总面积8%（含）以上；入驻直播电商
产业链企业10家及以上，企业应注册
登记在园区内；入驻直播电商产业链
企业上年度直播销售总额5000万元
（含）以上。

新设直播电商基地必须具备以下
基本条件：规划面积5000平方米（含）
以上，公共配套面积占总面积8%（含）
以上；规划建设选品中心，直播间数量
10个（含）以上；建设年度实际发生的
建设运营软硬件投入、场地租赁等费用
（均为不含税费用）不低于200万元。

网络直播经纪机构（MCN）必须具
备以下基本条件：以企业名义在主要直
播平台注册网络直播经纪机构账号；独
家签约主播数量100人（含）以上。

直播电商品牌企业必须具备以下
基本条件：企业采用自播方式销售产
品；企业销售产品为本企业注册商标产
品，或其他企业商标授权代理产品；上
年度直播销售额5000万元（含）以上。

直播电商代运营企业必须具备
以下基本条件：签约宁波品牌企业数
量5家（含）以上；上年度直播代运营
服务收入1000万元（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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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宁波市直
播电商经济发展扶持
资金实施细则》（以下
简称《细则》）出炉。
据悉，宁波将设立直
播电商专项资金，单
个 企 业 最 高 扶 持
1000万元。

《细则》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施行日期
至2025年 12月31日
止。2022年 1月 1日
以来，符合本实施细
则相关补助政策的均
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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